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夏副主席建成 海豐村 0 0本案因前方道路彎曲，圍牆加高恐有阻礙行車視線之虞，本所將再行評估是否施作。

夏副主席建成 七美鄉 0 0

夏副主席建成 海豐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海豐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海豐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中和村 0 0

葉主席長茂 七美鄉 0 0

夏副主席建成 中和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七美鄉 0 0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1月至108年6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本鄉海豐村福德祠東方
處路段圍牆加高。

建請台灣自來水公司於本鄉添
增水車乙台

1.該公司回復七美地區目前暫無缺水之虞，故暫無考量水車當地駐點，爾後如有需用時再
專案陳報。
2.本所107年12月19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70007356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於海豐村6鄰貓頂巷增設
路燈一盞。

因前後路燈照射方向及範圍並未照射到該轉角，擬於轉角處增設路燈1盞。

建請於海豐村4鄰2號（張清良
）宅西側路段增設路燈一盞。 錄案參辦。

建請於海豐社區活動中心西側
涼亭損壞維修及地面破損修補
。

錄案參辦。

建請於七美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西側增設路燈二盞，以利照明
。

經查該路段夜晚較為昏暗，擬於入口處增設路燈1盞。

建請相關單位拆除並重建本會
辦公廳舍，以利本會會務正常
運行，避免人員傷亡。

本案已獲縣長允諾同意補助重建，相關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已函送縣府。

建請於本鄉農會東向加裝路燈
各一盞。 

1.本所視經費財源狀況錄案參辦。
2.本所108年4月25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55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於本鄉南港村10鄰19號
(呂進豐)宅前增建居家排水溝
。

1.本所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2月13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292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於本鄉吳府宮東方入道路
入口處原水泥牆增高。

提案位置近轉彎處，如加高恐影響行車視線，易生事故，不建議再增加圍牆高度。

建請於本鄉增建漁船用製冰廠
。

1.縣府回復依本鄉友邦製冰廠之供銷表可知，其產量應足敷本鄉漁業用冰需求，倘再設置
將有設施投資閒置浪費及營運不符成本之疑慮。
2.本所108年3月27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001694號函，正本諒達。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0 0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0 0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0 0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0 0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0 0

葉代表約迫 七美鄉 0 0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1月至108年6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公所於海豐村7鄰18號顏
國緽宅前增設排水溝一段，以
維居家環境衛生。

1.該處居民已自行增設排水設施。
2.本所108年2月13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289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海豐村7鄰17號顏
順進先生厝前三角路裝設路燈
乙盞，以利行車照明。

1.本案因涉及私人土地，將俟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5月2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57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海豐村7鄰21號顏
銀釬先生厝前裝設路燈乙盞，
以利照明。

1.本案建議新設路燈並附掛於私人建物上，將俟取得屋主同意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5月2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59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海豐村10鄰16號許
進豐先生宅西側，進行傾斜圍
牆修復事宜。

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公所於中和村6鄰29之1號
宅前增建排水設施，以利民生
用水排放。

1.本所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2月23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334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中和村6鄰埔內32
之1號至牛姆坪風景區路線增
設排水設施。

1.本所視年度經費財源錄案參辦。
2.本所108年2月13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291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向觀光客收取登島費
，並應用於維護本鄉風景區之
清潔事宜。 

是否收取觀光清潔費，刻正與澎管處協商中。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北灣1鄰3
之6號王玟心宅前增設路燈乙
盞，以利人車通行安全。

1.本所視經費財源狀況錄案參辦。
2.本所108年4月25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60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6鄰47號邵
永茂宅前增設路燈乙盞，以利
人車通行安全。 

1.本案涉及私人土地，將俟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住戶協議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4月25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62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建立駐外聯絡窗口，
協助辦理對外爭取經費及服務
旅外鄉親等事宜。

本所研擬設置派駐聯絡人1名，相關提案已送至貴會審
議。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中和村 0 0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葉主席長茂 平和村 0 0

108年1月至108年6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公所於夏罔甚宅往衛生所
轉彎處增設路燈乙盞，以利人
車通行安全。 

1.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4月25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64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於中和村北阿土涼亭增設
拉門一面。 

旨揭拉門需設置於外側，影響涼亭整體美觀，不建議設置。

本鄉南港村西南方往陳氏宗祠
至月鯉港路面破損，建請重新
施作。

1.本所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4月1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001660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公所於山頂夏再傳宅前修
復該處水溝及路面破損處，讓
該處水溝暢通，以維護環境整
潔美觀。

1.本所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4月2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001677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相關單位整修山頂夏清派
位於張富重宅前大馬路上的圍
牆，以維該處美觀及安全。

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相關單位整修夏發旺屋後
圍牆，於夏滿慶宅前路口轉彎
處，將圍牆退後重建，以維環
境整潔美觀。

將先行協調地主同意施作範圍及建置圍牆高度等再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相關單位整修夏國雄宅後
，大馬路轉彎處之已倒塌圍牆
，以維環境整潔美觀。  

1.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2.本所108年4月25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100664號函，正本諒達。

建請相關單位於張夏阿妹宅前
大馬路增設路燈乙盞，以維人
車通行安全。

錄案參辦。

建請公所於中和村2鄰13之6號
宅前整理排水設施並安裝溝蓋
。

經評估，既有宅前排水設施已提供排水功能，目前似並無再另行施作排水溝之需求，倘日
後確有需要將再行研議辦理

建請公所於平和村下茄埕5鄰
47號陳進級厝東道路廣場裝設
路燈乙盞。

建議設置位置周圍已有平116路燈，應暫無增設必要性。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建議

